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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 委 办 公 室 

校 长 办 公 室 
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教职工借款清缴办法》的 

通    知 

 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《山西师范大学教职工借款清缴办法》已经2014年6月27日

校长办公会议及2014年7月2日党委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  

              党委办公室 

校长办公室 

2014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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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教职工借款清缴办法 

 

近年来，我校教职工借款长期拖欠挂账现象严重，已经影响

到学校财务运行，为进一步加强我校资金管理，解决教职工借款

长期不还或还款不及时等问题，保障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

维护学校根本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《高等学

校财务制度》及学校相关规定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在我校开展教

职工借款清缴工作。相关事项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清缴借款范围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和个

人历年在计财处借出的所有现金及银行转账等款项。 

二、清缴借款总额 

各单位清缴欠款的总额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5月 31 日。

各单位和个人将所欠借款以报账或交还现金的方式归还学校。 

三、清缴工作流程 

1．由计财处将于 6 月 30 日前将欠款名单按职工发生借款时

所在的单位进行分类汇总下发至各单位，由借款人原所在单位负

责通知本人进行清缴。各单位和个人应将所欠借款以报账或交还

现金的方式归还学校。 

2．各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借款清理工作，并将联系方式报计

财处。 

3．各单位对借款有疑问，可到计财处查询借款余额、具体

事由及发生时间、经办人、批准人等事项。 

4．后勤财务借款由后勤处指定专人负责清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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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借款信息核对无误后，各单位负责人督促借款人在规定

期限内归还所欠款项。 

四、责任主体及职责 

1．清缴借款的主体为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

各教学辅助单位和个人。 

2．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借款清缴工作，各学院、各独立研

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对清

理催缴借款工作负有直接领导责任。 

五、清缴办法和措施 

1．对无特殊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单位，学校将

通知计财处根据“前账不清、后账不借”的原则，停止其以后的

所有借款直至欠款还清。 

2．对无特殊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个人，学校将

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扣发工资、津贴，期间停止欠款人的账务

报销和借款，直至欠款还清。 

3．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学校做好欠款清缴工作，欠款清缴结

果将作为各单位年终考核和个人评优评奖的重要依据，同时将单

位借款的清缴比率与单位及领导的年终津贴发放直接挂钩。年终

仍未清理完毕的单位，年终津贴和课时费发放按教职工清缴欠款

比例与学生欠费清缴比例低者发放。 

4．对有特殊情况的，由借款人等相关人员提供详细材料，

递交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处理方式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 山西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4日印发 
 


